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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苗栗縣後龍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使災民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以下簡稱

收容所)能充分發揮其使用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設置收容所之地點：由本所視災害發生之區域及特性，選定轄內各里具便利

性及安全性之里社區活動中心、國中小學活動中心、本所辦公室、老人福利

服務中心及本鎮立圖書館等適於集會之公共場所，規劃為收容所並列冊管

理。 

本所得視收容情況必要時租用轄內旅館業或民宿業者房間提供安置。 

第三條 收容所應選定人員負責管理工作。開設收容所時，除原有管理人員外，本所

視需要另派員協助。 

第四條 平時利用跑馬燈、網站及里民大會等宣導避難資訊及注意事項。 

收容所之設置地點、收容人數、聯絡電話及管理人員公布於本所網站防災專

區。 

第五條 發生重大、天然災害致民眾無家可歸或流離失所，急待收容安置時，於災情

發生十二小時內，開設收容所，給予本鎮受災戶緊急妥善之暫時安置。 

災害發生時，本鎮災害應變中心依苗栗縣後龍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準備相關

事項。 

第六條 災害發生時，收容所應規劃設置下列單位： 

一、指揮、災民服務中心：安排人員進駐，提供災民所需設備及災害資訊傳

達。 

二、物資集放中心：負責於收容所規劃適當區域，妥善存放管理各項救濟物

資。 

三、警衛治安維護中心：協調警政單位派員警進駐或加強巡邏，維護收容所

之安全。 

四、醫療、心理輔導中心：協調轄內醫療院所、衛生單位、專業社會工作人

員及志工等進駐收容所，就近給予災民身體及心靈上之治療與安慰，並

依災民特殊所需提供物資(如特殊食(藥)品或輔助器具等）。 

五、廢棄物集放中心：負責於收容所設立廢棄物集放地，並於每日定時由清

潔隊派員清理，避免造成環境汙染及髒亂。 

第七條 收容所開設後，為辦理災民收容作業得為下列使用： 

一、登記收容： 

（一）發生災害時協助災民填寫災民收容所個案登記並將收容所之災民

逐一造冊。 

（二）填寫災民資料應予保密。 

二、調查編管： 



（一）依據災民提供之相關證件核對災民收容所登記表填列資料，調查

災民是否具備相關證照、特殊專長技能作為編組基準，可依收容

所需求將其編組，以利收容所之運作，並詢問災民是否依親的家

屬朋友資料。 

（二）於資料調查且登記完畢後，核發災民收容所識別證，並將災民收

容所登記表依編號排列存查。 

三、安置：依據收容所地形及災民之類別，可依男、女等性別、以家戶為單

位或需特別照顧之弱勢民眾(如身心障礙者及年長者等)等分開安置災

民，並於收容所登記表記載分配安置區域。 

四、慰問：給予災民心靈撫慰，安撫災民不安心情，針對情緒起伏較大之災

民記錄身心狀況，並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進行心理輔導工作或請志工協

助撫慰。 

五、遣散：災害威脅減弱，收容所任務達成，依據災民收容所登記表調查可

依親資料協助災民投靠親友家屬，並依據投靠地點發給災民車資。 

六、物資發放： 

（一）各界所捐贈運送之各項物資簽收後統一造冊，留存聯妥善編號保

存。 

（二）每次發放物資時，物資之品名、數量、日期詳細記載，由受災戶

每家戶派一名代表領取物資並簽章。 

（三）物資發放應考量收容所收容人數量、性別及需求，公平發放物資。 

（四）對於身心障礙者食物、飲水、物資等供應因不同需求（如糖尿病

者需注射胰島素、癱瘓者需紙尿褲、柺杖、輪椅等特殊食品或輔

助器具）協請熟悉鎮內身心障礙者各里長、里幹事協助調查，依

其需求另外彈性調度後分配供應。 

（五）災民收容所物資(民生用品及糧食等)所需經費由本所負責籌措及

向上級機關申請補助，所需物資由本鎮向開口契約廠商購買；民

生用品之睡袋、毛巾、衣服等平時由上級補助款或本所編列經費

購置備用。 

（六）收容所如物資需求不足亦可依物資緊急需求表向本所申請。 

（七）收容所用水儲存約二日，如不足可請轄內消防隊供應水源（一般

用水）。 

（八）物資儲存發放以災害發生較嚴重地區為優先。 

七、安全管制：為確保災民生命安全，得嚴格管制人員出入收容所。 

第八條 災害解除，災民回歸，由本所清潔隊協助恢復收容所原貌，使收容所回復正

常運作。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